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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我公司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2004年公司通过

土地交易中心承受一宗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土地最终拍卖

成交价为5 600万元。土地交易中心给公司出具的是省级财政

部门的票据。我公司在申报销售不动产营业税时，将所承受的

土地使用权价值分期按一定比例从计税营业额中予以扣除。

当税务机关稽查时，认为土地使用权价值不应从计税营业额

中扣除。其理由是：省级财政部门的票据不合法，不能作为扣

除的依据。问：税务机关的处理是否正确？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的规定：“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

让其购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全部收入减去不

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公

司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收入中，包含转让原承受的土地使用

权的价值。所以，对公司承受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应当按规定从

计税营业额中减除。但在减除的依据上，根据财税［2003］16号

文规定：“营业额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发生在境内的，该减除项

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发票或合法有效凭证；支付给境外的，

该减除项目支付款项凭证必须是外汇付汇凭证、外方公司的

签收单据或出具的公证证明。”又规定：“土地整理储备供应中

心（包括土地交易中心）转让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收入按‘转让

无形资产’项目中‘转让土地使用权’项目征收营业税。”所以，

对土地交易中心转让土地使用权应当出具的是《转让无形

资产发票》，对没有按规定取得发票的，则公司应当缴纳征收

营业税。

002. 我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公司对所销售产品实

行售后服务，并向客户收取一定服务费用。问：公司取得的售

后服务收入应当如何纳税？

答：对公司取得的售后服务收入应区分两种不同情况：

一是纳税人在销售产品（商品）的同时随同所销售产品一

并收取的非增值税应税劳务收入的，是属混合销售行为，应就

全额按增值税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对销售自产

货物后提供安装服务的，并随同所销售产品一并收取收入的，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提供增值税劳

务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2］117号）规定：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对销售自产货物

和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征收增值税，提供建筑业

劳务收入（不包括按规定应征收增值税的自产货物和增值

税应税劳务收入）征收营业税：淤必须具备建设行政部门批准

的建筑施工（安装）资质；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总包或分包合

同中单独注明建筑业劳务价款。凡不同时符合以上条件的，对

纳税人取得的全部收入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纳税人在

销售产品（商品）的同时随同所销售产品一并收取增值税应税

劳务（如修理）收入的，属于兼营行为。纳税人兼有不同税率货

物或应税劳务，应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业额，未分别核算营

业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二是纳税人在销售产品（商品）后，根据纳税人所提供的

增值税应税劳务和非增值税应税劳务，按期或按次取得收入

的：淤产品（商品）交付使用后，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而按

期或按次收取的增值税应税劳务，应征收增值税，其基本税率

为17%。于产品（商品）交付使用后，提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收

入（指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劳务活动），而按期或按次收取

的增值税应税劳务，应征收营业税。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电梯保养、维修收入征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8］390

号）规定：电梯属于增值税应税货物的范围，但安装运行之后，

则与建筑物一道形成不动产。因此，对企业销售电梯（自产或

购进的）并负责安装及保养、维修取得的收入，一并征收增值

税；对不从事电梯生产、销售，只从事电梯保养和维修的专业

公司对安装运行后的电梯保养、维修取得的收入，属对不动产

的“修缮”性质，应按“建筑业”税目征收营业税。纳税人兼有不

同应税行为的，应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业额，未分别核算营

业额的，从高适用税率。

003. 王某与张某于2002年度各自出资20万元注册了一家

私营企业，从事养殖业。2007年两位合伙人将养殖场以320万

元的价格转卖给他人。企业清算所得为110万元，按投资比例，

合伙人每人应分配55万元。问对投资人个人取得的清算所得

是否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再缴

纳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个人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

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从该规定可以看

出：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仅是对生产经营所得的税款计

算上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计算征收，而并未规

定其优惠政策上也比照“个体工商户”。因为个人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毕竟是企业范畴，所以在税收政策的减免上仍然应当

按照“企业”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国有农口企事业单位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7］49号）的规定：对国有农口企事业单位从事种植业、养

殖业或农林产品初加工业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农口企事业单位与其他企事业单位组成的联营企业、股份制

企业从事上述各业取得的所得，照章征税；对边境贫困的国有

农场、林场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暂免征税。由此

可见，对个人合伙举办的养殖场不属企业减免税范围。所以，

对该企业的清算所得应当视为年度生产经营所得，对投资者

分配的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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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通过政府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再转让时，是

否应当扣除支付的土地价款？

答：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不论是出让方式取得，还是转让方

式取得，作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方均为“受让方”。根据财税

［2003］16号文规定，“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再转让，应当以取得

的全部收入扣除其支付受让的土地使用权的价款后的余额为

营业额。虽然营业税法规定：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属营业

税的征税范围。但财税［2003］16号文中并没有规定以上一个

环节是否应当纳税或是否已征收税款作为再转让是否应当扣

除的前提条件。并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

的批复》（国税函［2005］83号）规定：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

购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无论该不动产或土地使

用权上一环节是否已缴纳营业税，均应按照财税［2003］16号

文第三条第（二十）项的有关规定，以全部收入减去该不动产

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额。所

以，通过政府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再转让，能够提供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开具的土地出让金专用票据的，应当允许扣

除支付的受让价款。

005. 我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所销售

的商品房应当给购买方开具发票。问：公司能不能向当地税务

机关申请领购不动产发票用于自开？“自开票”必须具备哪

些条件？申请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应当提供哪些资料？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不动产、建筑业营业税

项目管理及发票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6］

128号）规定：不动产纳税人区别不同情况分为自开票纳税人

和代开票纳税人。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纳税人为自开票纳

税人，可以在不动产所在地自行开具由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售

给的发票：淤依法办理税务登记证；于执行不动产、建筑业营

业税项目管理办法；盂按照规定进行不动产项目登记；榆使用

满足税务机关规定的信息采集、传输、比对要求的开票和申报

软件。不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纳税人为代开票纳税人，由其不

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为其代开发票。代开票纳税人须提

供以下资料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淤完税凭证；于营业执

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盂不动产销售合同；榆税务机关要求

提供的其他材料。

006. 购买的“乱尾楼”开发后销售是否可以扣除购买的

成本？

答：根据财税［2003］16号文的规定，“单位和个人转让在

建项目时，不管是否办理立项人和土地使用人的更名手续，其

实质是发生了转让不动产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对于

转让在建项目行为应按以下办法征收营业税：淤转让已完成

土地前期开发或正在进行土地前期开发，但尚未进入施工阶

段的在建项目，按‘转让无形资产’税目中‘转让土地使用权’

项目征收营业税。于转让已进入建筑物施工阶段的在建项目，

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在建项目是指立项建设但

尚未完工的房地产项目或其他建设项目。”根据财税［2003］16

号文中扣除的规定，对受让的已完成土地前期开发或正在进

行土地前期开发，但尚未进入施工阶段的在建项目，如果直接

进行再转让的，可以凭发票作为扣除的依据；对受让的尚未进

入施工阶段的在建项目开发商品房后再销售的，不得扣除。但

对购买的已进入建筑物施工阶段的在建项目继续开发后再销

售的，是否可以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尚无明确规定。纳税人应

当根据当地税务机关的规定执行。

007. 将受赠、政府划拨等非购置（受让）的不动产或土地

使用权再销售（转让）时，应当如何纳税？

答：根据财税［2003］16号文的规定，销售（或转让）购置

（或受让）的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以全部收入扣除所支付购

置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的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因

为非自己购置就不存在付出成本代价，相应就没有扣除款项，

所以，对非购置的房地产一般是不存在扣除的。但对接受单位

捐赠的不动产，作为捐赠方，根据营业税法规定：单位将不动

产无偿赠与他人应视同销售不动产缴纳营业税。虽然接受捐

赠方并没有付出，但根据财税［2003］16号文立法的原意，对接

受方再转让所接受的不动产时，应当可以凭发票作为扣除的

依据。

008. 我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2006年我公司开发

商品房一栋，所开发的商品房除二楼以下留作本公司自用外，

其余全部销售出去，公司对已销售的商品房收入申报缴纳了

营业税。当地税务机关稽查时，认为我公司自用的房产要“视

同销售”征收销售不动产营业税。问：公司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用于自用是否应当“视同销售”缴纳销售不动产营业税？

答：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有偿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

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所谓有偿，包括取

得货币、货物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单位（不包括个人）将不动产

无偿赠予他人，视同销售不动产。由此可见，纳税人提供应税

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取得货币、货物或者其

他经济利益的，是征收营业税的前提，唯有单位将不动产无偿

赠予是例外。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

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规定：“开发企业

将开发产品转作固定资产或用于捐赠、赞助、职工福利、奖励、

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企事

业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行为，应视同销售，于开发

产品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或于实际取得利益权利时确认收

入（或利润）的实现。”但其中的“开发企业将开发产品转作固

定资产视同销售”规定是针对企业所得税而言，对营业税并不

适用。税务机关应当是“依法”征税，对“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得

征收”。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开发产品转作固定资产用于本企

业自用、广告、样品等行为，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既未取得货

币、货物及其他经济利益，又不存在着无偿赠送他人的行为，

所以在营业税上不应当“视同销售”，不应当征收销售不动产

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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